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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河长制实施成效考核方法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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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建立河长制的要求，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各级首长对行政区域水环境

治理的责任。本文在评估分析我国河长制实施成效、现有考核方法体系及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河湖断面综合水质评价和

污水管网污染负荷截污率两种量化考核方法，以提高河长制成效考核的科学合理性。文章以上海市苏州河治理为例，介绍了

综合水质考核方法的应用。分析了我国各省（区、市）的污染负荷截污率，发现全国平均仍有34%的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入河

道，造成河道水质反复恶化。将河湖断面综合水质评价和污染负荷截污率纳入河长考核，将会有效推动各地政府将人力、物

力、财力集聚到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和河道截污工作，推动水污染防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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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river chief system is stipulated in the newly amende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which clarifies the liability of party or administrative heads at various levels for water environment 
rehabilitation in their ow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the river chief in China, 
curren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heir deficiencies, and propose two quantitative assessing methods: (1)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for the cross sections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2) assessment using the pollutant load intercepting rate of sewer networks, 
aiming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 effect assessment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With Suzhou Creek rehabilitation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method was introduced. By analyzing the 
pollutant load intercepting rate in variou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or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34% 
wastewater is still discharged into water courses in an untreated state, leading to repeated occurrence of water quality deterioration. 
Introducing the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and the pollutant load intercepting rate into the river chief assessment will 
effectively push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to concentrate their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nto urban drainage network 
correction and the interception of pollution sources discharged into water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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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保障国家水安全

的重大制度创新。2016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2017年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

称《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建立河长制的要求，

进一步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各级首长对行政区域水环

境治理的责任，要求：省、市、县、乡建立河长

制，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江河和湖泊的

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等工作。

河长制作为我国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重要创

举，充分发挥了我国政治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越性，其机制在于将治水与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

将水管理体系与层级体系相嵌套、将政府主导与多

主体参与相协调，提高了水治理在党政体系运行中

的政策注意力和优先级 [1]。因此，河长制实施以

来，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明

显的成效。

在中国工程院“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评估”

项目支持下，项目组对我国河长制实施情况开展了

全面评估研究。作为相关研究的成果展示，本文分

析了我国河长制实施成效及现有的河长制实施成效

考核方法，总结分析了河长制实施成效考核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河长制实施成效考

核的对策建议，并提出了相应的考核方法，以期为

通过河长制更好地推动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决

策参考。

二、我国河长制的实施成效

《水污染防治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河长制

实施成效明显，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实现“见河长”。《水污染防治法》颁

布实施以来，截至 2018年 6月，全国所有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均已落实了省、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四级的河长制体制，共有四级

河长30多万名，基本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河长网格化工作格局。其中，29个省份还将河

长体系延伸至村，实现河道、湖泊、水库、坑塘等

水体的河长制全覆盖管理。

二是各级河长积极“见行动”。各地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主动带动各级河长履行巡河、管河、护

河、治河职责。各地针对乱围乱堵、乱占乱建、乱

采乱挖、乱倒乱排等老百姓关心的河湖突出问题，

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些省市还探索建立了

“河长+警长+检长”的联动机制和河道警长办公室，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各地还在全国水利“一张图”

基础上开发了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采用遥感影像

多时相对比、无人机巡河等信息化手段支撑河

（湖）长制强监管；通过管理信息平台有效支撑河

长制从“见河长”到“见实效”转变，助力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水岸联动补短板。

三是河湖治理明显“见成效”。总体上，各级

河长的履职推进了辖区内水环境综合治理，很多河

湖脏乱差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河畅、水清、岸绿

的景象开始显现，河湖水质呈现改善态势。河长制

实施以来的5年也是我国水环境治理力度最大、治

理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河长制实施前的 2014年，

全国 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水质优良（Ⅰ~

Ⅲ类）断面比例只有 63.1%，有近 1/10（9.2%）丧

失水体使用功能（劣于Ⅴ类）。根据《2021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 3632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

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的断面比例为 84.9%，

相比 2014年上升 21.8个百分点；劣V类水比例为

1.2%，下降 8个百分点。重点流域水质持续改善，

长江、珠江流域等水质持续为优，黄河流域水质明

显改善，淮河、辽河流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

良好。

然而，河长制落实层面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主

要表现在：① 工业污水偷排、生活污水乱排、农村

污水滥排问题仍然突出；② 科学治水的力度有待加

强，河湖污染治理投入不足和投入浪费两个极端的

问题并不鲜见。为此，建立科学合理和可定量化反

映水环境治理成效的河长制考核方法非常必要。

三、我国现有的河长制实施成效考核方法

我国河长制实施考核体系可从国家和地方两个

层面进行分析。

在国家层面上，水利部2021年印发了相关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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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水河湖〔2021〕5号），从推动河长制真抓实

干和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角度，提出了河湖管理

保护成效和工作推荐力度两大类指标，分别赋以

100分和50分的考核分值。在每一大类下面又具体

分解了5项考核指标，其中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明确

了河湖水质水环境、水生态改善明显的要求。在河

湖水环境质量定量考核方面，生态环境部 2019年

5月发布了《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方案（试行）》，提出了基于城市

水质综合指数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排

名方法 [2]。具体做法是，每个单项水质指标以《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II类水

浓度限值为基准，计算水质指数；再将各水质指标

的水质指数加和形成河流或者湖库水质指数，并依

据河流或者湖库断面数，加权计算城市水质综合指

数。最后，根据城市水质综合指数的大小对各城市

进行考核排名。

在地方层面，我国一些省份和地市级政府部门

已制定了河长制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以对河长制

实施成效进行量化打分考核。总体上，这些考核细

则涉及河道综合治理和截污治污工作开展情况、河

道断面水质考核、综合管理情况等，对每一项考核

内容也具体细化了考核要点和考核分值。

水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是河长制考核的关键抓

手。201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新增条款和

其他修改内容主要将“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

施”和“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的责任

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扩大到所有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同时将原来第二款表述的地方人民政府的两项

职责进行了调整，将对水环境质量负责放在首位，

突出强调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水环境质量负责。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后，辽宁、安徽、山东、河

南、贵州等省份相继修订了水污染防治条例。在修

订的条例中，均明确实行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

考核评价制度；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

区，应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辽宁、

浙江、安徽、四川、河南等地进一步明确各级党

委、政府对水环境质量负总责的要求，构建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责任落实机制。因此，

尽管各地河长制考核指标体系和评分细则不尽相

同，但是都对水环境质量改善考核做出了规定。

综合各地的河长制实施考核细则，水环境质量

改善考核方法包括断面水质达标情况、水质类别提

升情况或者优良水体（I~III 类水）、劣 V 类水体、

黑臭水体的比例等方法。例如吉林省2018年的河长

制考核办法中，将地表水（湖泊）水质下降或改善

断面数量作为考核指标，并以水质类别的下降或者

提高作为评分依据 [3]；北京市的河长制考核办法

以断面水质指标监测数据是否达到水体功能类别和

水质是否发生改善来综合评判 [4]；上海等地的河

长制考核中，明确了劣V类水体占比变化和消除劣

V类水体的考核要求 [5]。一些地方还针对水质改善

成效，给出了考核加分项。如北京市的河长制考核

细则提出，干流断面水质在达标基础上，若进一步

改善，四项主要指标年均值之和每降低 5%，增加

一定的分值 [4]。

水污染防治的基础性工作是污染截污。河长制

实施以来，虽然城市黑臭河道脏乱差的现象得到明

显改善，但是河道水质改善成效不明显，城市河道

“污染反复、反复污染”的现象成为常态。造成这

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重视河湖景观建

设，对于污染治理，往往采取局部措施和应急措

施，对河湖直排污染源的截污和地下管网修复问题

避重就轻。因此，围绕河道综合治理的截污治污在

许多地方的河长制考核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包括

是否存在污水直排口、城镇和农村污水处理率、雨

污混接改造工程实施等评分项。例如，上海市河长

制考核细则对截污纳管、污水管网新建工程和城镇

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情况，以及市政、企事业

单位、沿街商铺和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任务、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提出了考核要求 [5]；安徽省

河长制考核细则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城

市、县城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出了考核要求 [6]。

此外，在河长制实施的综合管理方面，各地的

考核指标包括河湖水面率、两岸环境保洁和违规开

垦、河湖清四乱、制度建设、媒体监督等方面，以

期实现见成效、建立考核长效机制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多重目标。

四、现有河长制实施成效考核存在的问题

综上分析，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截污治污成效是

河长制考核的关键方面。然而，现有的河长制实施

成效考核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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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科学合理的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考

核方法

我国各地水环境质量改善考核的依据是现行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7]。具

体实施中，采用“一票否决”式的方法对水环境质

量进行评价；即在所有监测的水质指标中，以水质

最差指标所属水质类别，作为评价水体的水质类别

或者断面水质是否达标的依据。总体上，这种方法

表现为“过保护”，不利于对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

做出科学合理的考核。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5年发布的《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指南》（试行）中明确指出，要求抓

紧部署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强化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考核与监管，采用四项指标规定了水体发

生黑臭的阈值 [8]，但四项指标存在着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不衔接的问题，

无法对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做出连续性的考核。

生态环境部2019年发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方案（试行）》

中，提出了基于城市水质综合指数的各地水环境质

量考核排名方法，以一组水质指标表征的综合水质

来反映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以解决“一票否决”

式考核的过保护问题 [6]。基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中 III类水浓度限值得到的水质指数，也能够反映

水质的连续变化。但是，该方法尚不能直观反映综

合水质类别以及在同一水质类别内的水质连续变

化，也无法对水体黑臭与否做出直观判断。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水环境质

量改善效果考核方法，使得河长所在辖区的水环境

质量考核，既实事求是、不过保护，又能够考虑到

水质类别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定性变化的现实情况，

对水质连续变化进行可定量的表征和考核。同时，

通过建立的水质考核方法能够直观反映综合水质类

别和在同一水质类别内的水质连续变化，并对水体

黑臭做出判断。

（二）缺乏科学合理的污染物截污效果考核方法

截至2018年，全国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4332座，

污水处理能力达 1.95×108 m3/d。按照污水厂进水量

和污水产生量的比值计算，我国建设年鉴公布的污

水管网污水截污率已达到90%以上，和欧美国家水

平相当。目前出台的河长制考核细则中，对污水集

中处理率也是按照水量的比例计算。实际上，由于

我国排水管网混接、错接、破损、河水倒灌等缺陷

问题，污水处理厂的进水不仅仅包括污水，还包括

大量雨水、河水和地下水，由此造成我国城镇污水

厂的污水集中处理率虚高，隐藏了污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放的真相，致使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导致我国

城市河湖水质和欧美国家差距较大 [9]。

因此，在直排污水截污成效考核中，不仅要考

核污水厂进水水量，也要注重考核污水厂进水水

质，通过水量、水质考核双管齐下，挤掉截污中存

在的“水分”，推动各地截污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为此，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污染物截污效果考

核方法，倒逼各级河长切实推动辖区的直排污水截

污工作，切实做好截污治污的基本功，从根本上推

动水环境质量改善。

五、完善河长制实施成效考核的两种方法

（一）建立河湖断面综合水质考核方法

为了解决“一票否决”式的水质评价方法造成

的过保护问题，并考虑到水质各个指标时空变化的

非同向性以及水质类别变化难以短期见效，建议在

河长制的考核中，建立基于河湖断面综合水质的考

核方法，合理评价河长在推动河湖污染治理中水环

境质量改善的成效和进步。

应用监测断面一组水质监测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进行考核，既可以考核同一个断面综合水质的变化

情况，又能考核同一条河流上下游综合水质的变

化，有效规避单项水质指标时空变化的非均相性带

来的水质比较难题，突出河长任期内河湖水质改善

效果，强化河长责任。

1.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

可利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WQI）开展以水环

境质量改善率为目标的河湖断面综合水质考核。综

合水质标识指数表示如下：

WQI=X1⋅ X2 （1）

式（1）中，X1为综合水质类别；X2为综合水质在

X1类水质变化区间中所处的位置。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在一组水质指标的单因子水

质标识指数基础上计算得出，计算原理和软件见相

关文献[10~12]。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的特点是：① 整数位代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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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类别，1~5分别标识 I~V类水，大于6.0表示劣V

类水；② 数据越大，水质越差；③ 大于 6.5~7.0，

河道黑臭；④ 不仅可以考核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还

可以对水质改善效果进行时空连续性评价。因此，

可以通过综合水质标识指数，实现以水环境质量改

善率为目标的河流断面综合水质考核。

基于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的河流水质变化率可表

示为：

V =
WQIs -WQIe

WQIs

（2）

式（2）中，V表示河流水质变化率，V >0表示水

质改善，V<0表示水质恶化；进行综合水质随空间

变化的连续性评价时，WQIs、WQIe 分别表示上游

断面和下游断面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进行综合水

质随时间变化的连续性评价时，WQIs、WQIe 分别

表示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与河流断面综合水质的对应

关系见表1。

2. 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水质评价范例

苏州河，又名吴淞江，是上海市重要的自然地

表水体，全长125 km，上海市境内长度53.1 km，市

区段 23.8 km。苏州河原本水质清澈，1920年，苏

州河部分河段出现了黑臭；到1949年建国前夕，从

外白渡桥到曹家渡河段已终年黑臭；到1978年，苏

州河市区河段变得终年黑臭。苏州河的严重污染与

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现代化都

市的环境要求极其不相称。

1988年，为削减苏州河市区段的污染源，上海

开始建设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1993 年 12 月，

合流污水一期主体工程建成通水，从1994年起，苏

州河干流污染逐步降低。但是，由于没有同步解决

支流的污染和苏州河干流往复流动等问题，苏州河

黑臭没有消除。1998年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

程启动，重点是对六条主要的支流进行截污，将苏

州河干流由潮汐往复流变为由西向东的单向流动河

流，从而促使水质逐渐好转，1999年苏州河干流基

本消除黑臭（WQI≤7.0），2001年综合水质达到Ⅴ类

水，2015年综合水质接近 IV类水，2018年综合水质

接近 III类水。苏州河治理过程中没有出现黑臭反复

的问题，且多年来河流水质稳中向好、上下游断面同

步改善（见图1），表明苏州河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整治中，采用综合水质标

识指数对苏州河流域河流跨区断面综合水质的时空

变化进行定期分析，推动苏州河支流沿线政府加大

污染治理力度。

以苏州河支流走马塘为例，2003年跨区断面综

合水质如图2所示，基于综合水质标识指数的跨区

断面水质评价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该支流在

不同行政区之间的水质变化率，以及现状水质与水

体使用功能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各级河长守土有

责，切实做好河流污染治理工作。

上海苏州河环境整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

效，其中，重要的经验是建立了以水环境质量改善

10
9
8
7
6
5
4
3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2021

赵屯镇
白鹤镇
黄渡镇
华漕镇
北新泾
武宁路桥
浙江路桥

时间/年

W
Q

I

图1　1996—2021年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水质标识指数变化

表1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与河流综合水质的对应关系

判断依据

1.0≤WQI≤2.0

2.0<WQI≤3.0

3.0<WQI≤4.0

4.0<WQI≤5.0

5.0<WQI≤6.0

6.0<WQI≤7.0

WQI>7.0

综合水质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但不黑臭

劣Ⅴ类并黑臭

注：在上海市苏州河水环境整治中，苏州河消除黑臭的综合水质临界点为

WQI=7.0 [11,12]。针对中小河流的水质监测和水环境治理中，采用综合水质

标识指数法进行评价时，确定河流黑臭的综合水质临界点为WQI=6.5 [13]。

7.4

走马塘

5.7 7.1 6.6

图2　2003年苏州河支流走马塘的跨区断面水质标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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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目标的考核制度；定期监测比较跨区断面综合

水质的时空变化，分析相关原因；推动苏州河支流

沿线政府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综合水质评价采用了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通过一组水质指标加权平均所

得，既可评估水质类别，也可评估水质状况，同时

还可评估水体黑臭程度。应用该方法，不仅可以考

核黑臭水体的整治效果，也可以对水质改善效果进

行时空连续性评价，在推动各区县行政首长重视河

道污染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建立污水管网污染负荷截污率考核方法

为了解决直排污水截污成效考核中重水量、轻

水质，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水集中处理率虚高的问

题，建议建立污水管网污染负荷截污率考核方法，

实现基于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和水质的综合考核，

科学反映截污工作的实际成效。

1. 城市污水管网污染负荷截污率计算方法

污水管网污染负荷截污率表示为进入污水处理

厂的污染负荷与污水厂服务区域内污水排放污染负

荷的比值，即：

R =
L污水厂

L污水排放

（3）

式（3）中，R为污染负荷截污率；L污水厂为进入污

水处理厂的污染负荷，计算方法为

L污水厂 =C i ´Q i - Ce ´Qe （4）

式（4）中，C i 为污水厂旱天进水水质；Q i 为污水

厂旱天进水水量；Ce为污水管网外水水质浓度（包

括地下水、河水等）；Qe为污水管网外水水量。考

虑到外水的污染物指标浓度远低于污水厂进水水

质，保守估算可以不考虑污水入流入渗的污染负荷

量，公式（4）可进一步简化为

L污水厂 =C i ´Q i （5）

L污水排放为污水厂服务区域内污水排放的污染负

荷，计算方法为

L污水排放 =Cs ´Qs （6）

式（6）中，Cs为污水厂服务区域内污水排放浓度，

Qs为污水厂服务区域内污水产生量。

2. 计算案例

为了说明我国现阶段基于污水厂进水水量的污

水截污率和本文中污染负荷截污率计算结果的差

别，对我国30个省（区、市）的城市污水管网进行

计算分析。计算中，考虑到污水管网中的地下水和

河水水量等外来水量难以统计，从偏保守的角度，

不考虑污水管网中地下水和河水水量等外来水量的

污染负荷，设定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污染负荷近似为

污水厂进水总污染负荷。

根据上述方法对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

（区、市）污水管网化学需氧量（COD）污染负荷

截污率进行计算分析。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我国各地污水排放量和污水厂进水水量

数据基准年为 2020年 [14]。污水排放COD浓度基

于我国各地污水处理厂进水的理论浓度值 [15]，污

水处理厂实际进水水质浓度参照《中国环境年鉴》中

的数据，与相关文献中给出的我国各地污水处理厂

实际进水COD浓度基本一致 [15]。在此基础上计

算我国各地污水管网的污染负荷截污率，所得结果

如图3所示。

表2　苏州河支流走马塘跨区断面综合水质评价

区域

嘉定区

宝山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断面

古猗园桥

祁连山桥

共和新桥

凉城路桥

水体使用功能

V类

V类

V类

V类

综合水质标识指数

7.4

5.7

7.1

6.6

综合水质类别

劣V类、黑臭

V类

劣V类、黑臭

劣V类、不黑臭

水质变化率/%

—

-23%

24.6%

-7.0%

注：水质变化率负值表示水质恶化，正值表示水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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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0个省（区、市）的统计污水收集率和实际污水
收集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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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中可以看出，按照污水厂进水水量与污

水排放量比值计算，我国30个省（区、市）的污水

截污率高达 97%。然而，按照污水厂进水COD负

荷与污水排放COD负荷比值计算，污染负荷截污

率平均仅为 66%。通过污染负荷截污率的计算方

法，可以挤掉基于污水厂进厂水量计算结果的“水

分”，科学合理反映实际的污水收集水平。总体上，

现阶段我国仍有平均34%的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或

间接排入河道，与我国城市河流污染状况较为

吻合。

表3给出了我国和德国、新加坡的COD污染负

荷截污率的比对数据。可以看出，德国、新加坡的

COD污染负荷截污率达到 90%以上，远高于我国

的平均水平，进一步表明我国城市管网实际截污效

率不高，尤其是在雨天，城市排水管网溢流污染严

重，导致河流频现雨天黑臭现象。因此，建议在河

长制考核制度中，将污染负荷截污率作为考核指

标，切实推动我国各地政府通过排水管网改造和提

质增效，提升污染物的实际收集效能，解决城镇污

水收集的“卡脖子”问题。

综上，为了真正发挥河长制的作用，建议在河

长制考核中，不仅要以河长巡河（湖）等内容作为

考核依据，更要以河湖水质改善和河湖污染治理成

效为考核依据。建议制定相应的考核技术规范，以

综合水质改善率和污染负荷截污率考核河长履职情

况，从而在准确摸清河湖污染治理现状的基础上，

合理设定截污治污的阶段性目标，稳步推进我国水

污染治理工作。

六、结语

河湖污染的治理，根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

因此，河湖污染治理不仅仅是河湖本身，而是一个

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系统治理的技术路线。河长

制的作用在于整合政府、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河湖

污染系统治理的合力。未来，河长制的实施成效考

核应更注重系统性地解决地下排水管网问题，以河

湖综合水质考核目标为约束条件，以污水管网污染

负荷截污率考核为关键抓手，倒逼各级河长切实将

工程投资投入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和管网改造方

面。由此，可以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使河湖污染

治理采用正确的技术路线，推动我国水污染治理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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